[bookmark: _GoBack]招标公告附件
分标一：光能测试终端采集组件采购项目
分标编号：CY0626SWWP23FZ01
	项目名称
	物资名称
	主要技术要求
	单位
	数量
	交货日期
	质保期
	交货地点
	专用资质要求
	专用业绩要求
	保证金金额（万元）

	[bookmark: _Hlk226385137]光能测试终端采集组件采购项目
	光能测试终端总线插件
	[bookmark: OLE_LINK15]1.主控模组能存储不少于1000次容量校验数据；
2.主控模组应支持通用逆变器协议库，协议类型不少于50个主流厂家。
	台
	96
	合同签订后15日内
	3年
	买方指定仓库地面交货
	1.制造商2.对于制造商投标，应具有生产投标产品所需的生产场地。（生产厂房应为自有或长期租赁。其中生产厂房为自有的提供土地使用权证或房屋产权证；长期租赁的提供租赁合同，并提供厂房所有人的土地使用权或房屋产权证明。对于因各种原因未办理土地所有权证及房屋产权证的，应提供乡镇级及以上政府相关部门出具的有效证明材料。招标人有权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现场核实。）
	[bookmark: OLE_LINK22]2023年1月1日至招标（采购）公告发布之日内，具有检测装置或仪器仪表或检测台体累计销售业绩不少于50万元。（时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须提供用户合同封面、金额页、合同签字盖章页复印件、证明合同内容的合同页、发票复印件、发票查验结果截图）
	1.5

	
	光能测试终端模拟输入输出插件
	1. [bookmark: OLE_LINK16]电压测量范围为30～480V，全自动量程切换；
2. 能够在线监测电压/频率偏差、电压/电流波形、电压闪变、三相电压不平衡等电能质量参量。
	台
	96
	
	
	
	
	
	


具体供货不局限于上述产品。应包括上述产品相关配件，类似升级产品。
备注：
①.取得《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供应商资质能力核实证明》（以下简称《核实证明》）的投标人，应按要求使用该《核实证明》。《核实证明》含有的业绩、试验报告不能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需要提供满足要求的业绩、试验报告等证明材料；未取得《核实证明》的，投标人需要提供对应支持证明材料。
②.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应复印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否则视为无效。
③.本批次采购业绩均应出具与项目建设单位直接签订并执行的合同关键部分（包括封面、合同协议书、签署页、承包范围（工作内容）及其它关键条款等）（转包、分包合同不予认可）和发票原件影印件（至少提供预付款、进度款、结算款三种发票中的一种，发票扫描件需清晰可辨，发票二维码区不得遮挡、涂抹，如因扫描件模糊无法查验真伪的，该业绩可能不被认可）作为支撑材料。业绩认定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若合同无签署日期，且无其他可以证明合同签署日期的文件，则该项业绩无效。若合同上存在多个签署日期的，以最后一方签署的时间为准。业绩认定金额或份数以合同和对应发票二者中的最少数额为准。
④.业绩发票影印件后须附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网址：https://inv-veri.chinatax.gov.cn/）查验的发票结果截图，“一发票一截图”，发票开票日期不得晚于采购公告发布时间。未提供发票或未提供对应发票查验结果截图的或发票开标日期晚于采购公告发布时间的业绩不予认可。所有业绩支撑证明材料内容须保证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



1



分标二：光能测试终端显示及结构组件采购项目
分标编号：CY0626SWWP23FZ02
	项目名称
	物资名称
	主要技术要求
	单位
	数量
	交货日期
	质保期
	交货地点
	专用资质要求
	专用业绩要求
	保证金金额（万元）

	光能测试终端显示及结构组件采购项目
	光能测试终端显示单元
	1. 具有可触摸液晶显示屏，显示屏尺寸不小于5寸，IPS全视角，满足室外阳光下清晰显示要求；
2. 采用高分辨率的彩色触摸液晶显示，触摸操作。
	台
	96
	合同签订后15日内
	3年
	买方指定仓库地面交货
	1.制造商2.对于制造商投标，应具有生产投标产品所需的生产场地。（生产厂房应为自有或长期租赁。其中生产厂房为自有的提供土地使用权证或房屋产权证；长期租赁的提供租赁合同，并提供厂房所有人的土地使用权或房屋产权证明。对于因各种原因未办理土地所有权证及房屋产权证的，应提供乡镇级及以上政府相关部门出具的有效证明材料。招标人有权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现场核实。）
	2023年1月1日至招标（采购）公告发布之日内，具有检测装置或仪器仪表或检测台体累计销售业绩不少于50万元。（时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须提供用户合同封面、金额页、合同签字盖章页复印件、证明合同内容的合同页、发票复印件、发票查验结果截图）
	1

	
	光能测试终端结构件
	1. 结构尺寸不超过430mm（长）×345mm（宽）×188mm（高），含折叠手提把手，便于现场携带和使用；
2. 装置结构的外壳应美观，并有足够的机械强度。
	台
	96
	
	
	
	
	
	


具体供货不局限于上述产品。应包括上述产品相关配件，类似升级产品。
备注：
①.取得《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供应商资质能力核实证明》（以下简称《核实证明》）的投标人，应按要求使用该《核实证明》。《核实证明》含有的业绩、试验报告不能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需要提供满足要求的业绩、试验报告等证明材料；未取得《核实证明》的，投标人需要提供对应支持证明材料。
②.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应复印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否则视为无效。
③.本批次采购业绩均应出具与项目建设单位直接签订并执行的合同关键部分（包括封面、合同协议书、签署页、承包范围（工作内容）及其它关键条款等）（转包、分包合同不予认可）和发票原件影印件（至少提供预付款、进度款、结算款三种发票中的一种，发票扫描件需清晰可辨，发票二维码区不得遮挡、涂抹，如因扫描件模糊无法查验真伪的，该业绩可能不被认可）作为支撑材料。业绩认定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若合同无签署日期，且无其他可以证明合同签署日期的文件，则该项业绩无效。若合同上存在多个签署日期的，以最后一方签署的时间为准。业绩认定金额或份数以合同和对应发票二者中的最少数额为准。
④.业绩发票影印件后须附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网址：https://inv-veri.chinatax.gov.cn/）查验的发票结果截图，“一发票一截图”，发票开票日期不得晚于采购公告发布时间。未提供发票或未提供对应发票查验结果截图的或发票开标日期晚于采购公告发布时间的业绩不予认可。所有业绩支撑证明材料内容须保证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



分标三：智能比对终端解析识别组件采购项目
分标编号：CY0626SWWP23FZ03
	项目名称
	物资名称
	主要技术要求
	单位
	数量
	交货日期
	质保期
	交货地点
	专用资质要求
	专用业绩要求
	保证金金额（万元）

	智能比对终端解析识别组件采购项目
	智能比对终端本地测控组件
	1. CPU：主频≥2.5GHz，核心数≥4，支持64位计算；
2. 内存：容量≥8GB，DDR4或更高规格。
	套
	1
	合同签订后15日内
	3年
	买方指定仓库地面交货
	1.制造商2.对于制造商投标，应具有生产投标产品所需的生产场地。（生产厂房应为自有或长期租赁。其中生产厂房为自有的提供土地使用权证或房屋产权证；长期租赁的提供租赁合同，并提供厂房所有人的土地使用权或房屋产权证明。对于因各种原因未办理土地所有权证及房屋产权证的，应提供乡镇级及以上政府相关部门出具的有效证明材料。招标人有权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现场核实。）
	2023年1月1日至招标（采购）公告发布之日内，具有检测装置或仪器仪表或检测台体累计销售业绩不少于50万元。（时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须提供用户合同封面、金额页、合同签字盖章页复印件、证明合同内容的合同页、发票复印件、发票查验结果截图）
	0.4

	
	智能比对终端协议加密解析组件
	1.1376.1协议解析：完整解析Q/GDW 1376.1协议帧结构，正确提取软件版本信息；
2.协议扩展性：支持后续协议扩展，提供协议解析接口。
	套
	1
	
	
	
	
	
	

	[bookmark: _Hlk226390995]
	智能比对终端设备识别采集组件
	1.终端识别：自动识别采集设备型号、厂商、硬件版本等信息；
2.版本采集：自动采集设备主软件版本、APP版本、通信模块版本等信息。
	套
	1
	
	
	
	
	
	

	
	智能比对终端数据存储与管理组件
	1.存储容量：设备软件版本记录存储容量≥100万条；
2.数据备份：提供数据备份与恢复机制，支持定时自动备份和手动备份。
	套
	1
	
	
	
	
	
	


具体供货不局限于上述产品。应包括上述产品相关配件，类似升级产品。
备注：
①.取得《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供应商资质能力核实证明》（以下简称《核实证明》）的投标人，应按要求使用该《核实证明》。《核实证明》含有的业绩、试验报告不能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需要提供满足要求的业绩、试验报告等证明材料；未取得《核实证明》的，投标人需要提供对应支持证明材料。
②.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应复印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否则视为无效。
③.本批次采购业绩均应出具与项目建设单位直接签订并执行的合同关键部分（包括封面、合同协议书、签署页、承包范围（工作内容）及其它关键条款等）（转包、分包合同不予认可）和发票原件影印件（至少提供预付款、进度款、结算款三种发票中的一种，发票扫描件需清晰可辨，发票二维码区不得遮挡、涂抹，如因扫描件模糊无法查验真伪的，该业绩可能不被认可）作为支撑材料。业绩认定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若合同无签署日期，且无其他可以证明合同签署日期的文件，则该项业绩无效。若合同上存在多个签署日期的，以最后一方签署的时间为准。业绩认定金额或份数以合同和对应发票二者中的最少数额为准。
④.业绩发票影印件后须附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网址：https://inv-veri.chinatax.gov.cn/）查验的发票结果截图，“一发票一截图”，发票开票日期不得晚于采购公告发布时间。未提供发票或未提供对应发票查验结果截图的或发票开标日期晚于采购公告发布时间的业绩不予认可。所有业绩支撑证明材料内容须保证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
分标四：智能比对终端结构组件采购项目
分标编号：CY0626SWWP23FZ04
	项目名称
	物资名称
	主要技术要求
	单位
	数量
	交货日期
	质保期
	交货地点
	专用资质要求
	专用业绩要求
	保证金金额（万元）

	智能比对终端结构组件采购项目
	智能比对终端装置外壳
	1.整机尺寸：深度≤1000mm，高度≤2200mm；
2.正面或操作面板预留不少于2个USB接口（便于连接外设），不少于1个以太网接口。
	套
	1
	合同签订后15日内
	3年
	买方指定仓库地面交货
	1.制造商2.对于制造商投标，应具有生产投标产品所需的生产场地。（生产厂房应为自有或长期租赁。其中生产厂房为自有的提供土地使用权证或房屋产权证；长期租赁的提供租赁合同，并提供厂房所有人的土地使用权或房屋产权证明。对于因各种原因未办理土地所有权证及房屋产权证的，应提供乡镇级及以上政府相关部门出具的有效证明材料。招标人有权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现场核实。）
	2023年1月1日至招标（采购）公告发布之日内，具有检测装置或仪器仪表或检测台体累计销售业绩不少于50万元。（时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须提供用户合同封面、金额页、合同签字盖章页复印件、证明合同内容的合同页、发票复印件、发票查验结果截图）
	0.2

	
	智能比对终端装置机柜及结构组件
	[bookmark: OLE_LINK27]1.提供冗余电源设计方案，具备完善的断电保护和电源监控功能；
2.输出电压、电流回路对外壳绝缘性＞5MΩ。
	套
	1
	
	
	
	
	
	

	
	智能比对终端显示及接口组件
	[bookmark: OLE_LINK28]1.显示器尺寸：≥21英寸，16:9宽屏；
2.分辨率：不低于1920×1080（Full HD）、SHA-1、SHA-256等安全算法。
	套
	1
	
	
	
	
	
	

	
	智能比对终端本地交互组件
	1.人机交互界面：提供本地人机交互界面，支持操作员通过触摸或键鼠完成设备接入、比对启动、结果查看、报表导出等操作；
2.界面切换响应：界面切换响应时间≤1秒。
	套
	1
	
	
	
	
	
	


具体供货不局限于上述产品。应包括上述产品相关配件，类似升级产品。
备注：
①.取得《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供应商资质能力核实证明》（以下简称《核实证明》）的投标人，应按要求使用该《核实证明》。《核实证明》含有的业绩、试验报告不能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需要提供满足要求的业绩、试验报告等证明材料；未取得《核实证明》的，投标人需要提供对应支持证明材料。
②.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应复印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否则视为无效。
③.本批次采购业绩均应出具与项目建设单位直接签订并执行的合同关键部分（包括封面、合同协议书、签署页、承包范围（工作内容）及其它关键条款等）（转包、分包合同不予认可）和发票原件影印件（至少提供预付款、进度款、结算款三种发票中的一种，发票扫描件需清晰可辨，发票二维码区不得遮挡、涂抹，如因扫描件模糊无法查验真伪的，该业绩可能不被认可）作为支撑材料。业绩认定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若合同无签署日期，且无其他可以证明合同签署日期的文件，则该项业绩无效。若合同上存在多个签署日期的，以最后一方签署的时间为准。业绩认定金额或份数以合同和对应发票二者中的最少数额为准。
④.业绩发票影印件后须附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网址：https://inv-veri.chinatax.gov.cn/）查验的发票结果截图，“一发票一截图”，发票开票日期不得晚于采购公告发布时间。未提供发票或未提供对应发票查验结果截图的或发票开标日期晚于采购公告发布时间的业绩不予认可。所有业绩支撑证明材料内容须保证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
分标五：负荷监测电压采样及功耗分析组件采购项目
分标编号：CY0626SWWP23FZ05
	项目名称
	物资名称
	主要技术要求
	单位
	数量
	交货日期
	质保期
	交货地点
	专用资质要求
	专用业绩要求
	保证金金额（万元）

	[bookmark: _Hlk226395957]负荷监测电压采样及功耗分析组件采购项目
	电压巡检组件
	（1） 支持电解槽小室电压一致性测试
（2） ≥512通道数
（3） 电压检测精度：≤1mV
	套
	1
	合同签订后15日内
	3年
	买方指定仓库地面交货
	1.制造商2.对于制造商投标，应具有生产投标产品所需的生产场地。（生产厂房应为自有或长期租赁。其中生产厂房为自有的提供土地使用权证或房屋产权证；长期租赁的提供租赁合同，并提供厂房所有人的土地使用权或房屋产权证明。对于因各种原因未办理土地所有权证及房屋产权证的，应提供乡镇级及以上政府相关部门出具的有效证明材料。招标人有权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现场核实。）
	2023年1月1日至招标（采购）公告发布之日内，具有检测设备或检测系统类累计销售业绩不少于50万元。（时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须提供用户合同封面、金额页、合同签字盖章页复印件、证明合同内容的合同页、发票复印件、发票查验结果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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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压巡检供电通讯单元组件
	（1） 供电电源：220VAC/50Hz；
（2） 通讯接口：RJ45，modbus TCP；
（3） 数据采集10ms；
	套
	1
	
	
	
	
	
	

	
	防爆柜一组件
	（1） 安装尺寸：≤845×350×1004，长宽高，mm；
（2） 环境温湿度：-10~60℃，0~90%RH；
（3） 工作海拔：≤2000米；
	套
	1
	
	
	
	
	
	

	
	巡检线缆组件
	（1） 巡检线缆数量512根；
（2） 巡检连接方式为端子连接；
	套
	1
	
	
	
	
	
	

	
	BOP交流电流测量组件
	（1） 精度≤0.05%；
（2） 量程：士600A(AC 424Arms)；
（3） 变比：3000：1；
	套
	1
	
	
	
	
	
	

	
	电流—电压转换器一组件
	（1） 输入信号：±200mA，输出±10V；
（2） 精度0.02%；
（3） 供电：±12V~±18V；
	套
	1
	
	
	
	
	
	

	
	数字变送器一组件
	（1） 电压量程：16V；
（2） 电流量程：1.5A/6A/15A；
（3） 精度0.1%RD@0.1~1500Hz，光纤输出，AC220V供电；
	套
	1
	
	
	
	
	
	

	
	数字变送器二组件
	（1） 电压量程：1200V；
（2） 电流量程：1.5A/6A/15A；
（3） 精度0.1%RD@0.1~1500Hz，光纤输出，AC220V供电；
	套
	1
	
	
	
	
	
	

	
	高压交流电压测量组件
	（1） 额定电压11kV；
（2） 精度0.1%；
（3） 变比20000
	套
	1
	
	
	
	
	
	

	
	制氢电源交流电流测量组件
	（1） 精度≤0.01%；
（2） 量程：士3000A（AC2121Arms）；
（3） 变比：3000：1；
	套
	1
	
	
	
	
	
	

	
	电流—电压转换器二组件
	（1） 输入信号：±1A，输出±10V；
（2） 精度0.02%；
（3） 供电：±12V~±18V
	套
	1
	
	
	
	
	
	

	
	功率分析组件
	（1） 数量1套；
（2） 采样频率250kHZ；
（3） 电压电流测量精度跟随数字变送器（0.1%RD@0.1~1500Hz光纤输入），频率测量精度:0.02%rd@0.1~1500Hz；
	套
	1
	
	
	
	
	
	

	
	软件调控特性分析组件
	（1） 可模拟不同负荷工况；
（2） 支持功率调节范围测试、变载工况响应时间测试、冷启动测试和热启动测试；
（3） 电解水制氢调控特性分析系统的功能至少具备数据采集、实时监测、分析计算、结果输出四项功能，实现对制氢设备状态的设备单体精准监测分析；
	套
	1
	
	
	
	
	
	


具体供货不局限于上述产品。应包括上述产品相关配件，类似升级产品。
备注：
①.取得《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供应商资质能力核实证明》（以下简称《核实证明》）的投标人，应按要求使用该《核实证明》。《核实证明》含有的业绩、试验报告不能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需要提供满足要求的业绩、试验报告等证明材料；未取得《核实证明》的，投标人需要提供对应支持证明材料。
②.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应复印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否则视为无效。
③.本批次采购业绩均应出具与项目建设单位直接签订并执行的合同关键部分（包括封面、合同协议书、签署页、承包范围（工作内容）及其它关键条款等）（转包、分包合同不予认可）和发票原件影印件（至少提供预付款、进度款、结算款三种发票中的一种，发票扫描件需清晰可辨，发票二维码区不得遮挡、涂抹，如因扫描件模糊无法查验真伪的，该业绩可能不被认可）作为支撑材料。业绩认定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若合同无签署日期，且无其他可以证明合同签署日期的文件，则该项业绩无效。若合同上存在多个签署日期的，以最后一方签署的时间为准。业绩认定金额或份数以合同和对应发票二者中的最少数额为准。
④.业绩发票影印件后须附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网址：https://inv-veri.chinatax.gov.cn/）查验的发票结果截图，“一发票一截图”，发票开票日期不得晚于采购公告发布时间。未提供发票或未提供对应发票查验结果截图的或发票开标日期晚于采购公告发布时间的业绩不予认可。所有业绩支撑证明材料内容须保证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
分标六：负荷监测气体分析组件采购项目
分标编号：CY0626SWWP23FZ06
	项目名称
	组件名称
	主要技术要求
	单位
	数量
	交货日期
	质保期
	交货地点
	专用资质要求
	专用业绩要求
	保证金金额（万元）

	[bookmark: _Hlk226806098]负荷监测气体分析组件采购项目
	工控机硬件组件
	（1） U7-155H/32G/
（2） 1T SSD/RTX 500Ada-4G；
（3）W11/16寸，带键鼠；
	套
	1
	合同签订后15日内
	3年
	买方指定仓库地面交货
	1.制造商2.对于制造商投标，应具有生产投标产品所需的生产场地的条件。（生产厂房应为自有或长期租赁。其中生产厂房为自有的提供土地使用权证或房屋产权证；长期租赁的提供租赁合同，并提供厂房所有人的土地使用权或房屋产权证明。对于因各种原因未办理土地所有权证及房屋产权证的，应提供乡镇级及以上政府相关部门出具的有效证明材料。招标人有权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现场核实。）
	2023年1月1日至招标（采购）公告发布之日内，具有检测设备或检测系统类累计销售业绩不少于50万元。（时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须提供用户合同封面、金额页、合同签字盖章页复印件、证明合同内容的合同页、发票复印件、发票查验结果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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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爆柜二组件
	（1） 防爆配电柜，集成正压系统、PLC\气体分析仪器仪表等；
（2） 环境温湿度：-10~60℃，0~90%RH；
（3） 工作海拔：≤2000米
	套
	1
	
	
	
	
	
	

	
	氧中氢快速取样检测组件
	（1） 氧中氢浓度范围0~5%vol；
（2） 测量精度优于±2%F.S.；
（3） 配置快速取样系统，电解槽出口直接取样，T90响应时间≯100s@3Mpa；
	套
	1
	
	
	
	
	
	

	
	露点湿氢气测量组件
	（1）支持10℃直接测量；
（2）各参量采集同步性≤100ms；
	套
	1
	
	
	
	
	
	

	
	氢中氧浓度测量组件
	（1） 氢中氧浓度范围
0~5%vol；
（2）测量精度优于±2%F.S.；
	套
	1
	
	
	
	
	
	

	
	产氢流量测量组件
	（1） 流量计共2只，大小流量匹配，6000Nm³/h一只，200Nm³/h一只；
（2） 氢气压力范围：0.1-3.2 MPa；
（3） 稳态流量检测精度：≤±1%F.S.（配置预处理系统）取样响应时间T90≤30S；
	套
	1
	
	
	
	
	
	

	
	PLC采样系统组件
	（1） 采集小室电压、电流、电压、温度、数字量等；
（2） 通信接口：与DCS/PLC通信；
（3） 包含主机、模拟量采样等；
	套
	1
	
	
	
	
	
	


具体供货不局限于上述产品。应包括上述产品相关配件，类似升级产品。
备注：
①.取得《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供应商资质能力核实证明》（以下简称《核实证明》）的投标人，应按要求使用该《核实证明》。《核实证明》含有的业绩、试验报告不能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需要提供满足要求的业绩、试验报告等证明材料；未取得《核实证明》的，投标人需要提供对应支持证明材料。
②.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应复印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否则视为无效。
③.本批次采购业绩均应出具与项目建设单位直接签订并执行的合同关键部分（包括封面、合同协议书、签署页、承包范围（工作内容）及其它关键条款等）（转包、分包合同不予认可）和发票原件影印件（至少提供预付款、进度款、结算款三种发票中的一种，发票扫描件需清晰可辨，发票二维码区不得遮挡、涂抹，如因扫描件模糊无法查验真伪的，该业绩可能不被认可）作为支撑材料。业绩认定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若合同无签署日期，且无其他可以证明合同签署日期的文件，则该项业绩无效。若合同上存在多个签署日期的，以最后一方签署的时间为准。业绩认定金额或份数以合同和对应发票二者中的最少数额为准。
④.业绩发票影印件后须附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网址：https://inv-veri.chinatax.gov.cn/）查验的发票结果截图，“一发票一截图”，发票开票日期不得晚于采购公告发布时间。未提供发票或未提供对应发票查验结果截图的或发票开标日期晚于采购公告发布时间的业绩不予认可。所有业绩支撑证明材料内容须保证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
